
巴彦淖尔市中心城区晏江路东、包银高铁北

局部地段（150802002201001 单元局部）

国土空间详细规划

(公布稿)

2026 年 03 月



1

第一章 总则

第 1条 规划目的

为更好地推进巴彦淖尔市中心城区临河片区局部地段开发

建设，合理划分不同功能区域，依法保障包银高铁配套用房建

设，科学布局保障性住房，优化民生基础设施供给，更好地落

实城镇开发边界管控要求，发挥详细规划的法定作用，落实

《巴彦淖尔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）》用地布局，

同时结合该地块的实施现状，特编制《巴彦淖尔市中心城区晏

江路东、包银高铁北局部地段（150802002201001 单元局部）

国土空间详细规划》。本规划重在结合现状优化规划区的用地

布局和道路交通组织，合理划分功能区域，在满足相关设施安

全管控的要求下，落实包银高铁配套还建用房的用地布局、完

善保障性住房用地布局与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，充分发挥详细

规划的法定作用和政策性工具。

第 2条 规划范围

规划区位于巴彦淖尔市中心城区临河片区晏江路东、曙光

街南、东兴路西、包银高铁北，规划范围面积 18.62 公顷，其

中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面积 15.87 公顷，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外

的面积 2.75 公顷（包括有土地权属的铁路用地 0.28 公顷，正

在报批的用地 2.47 公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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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条 规划原则

1、以人为本，全龄友好

2、绿色发展、安全韧性

3、统筹协调，集约高效

4、因地制宜，特色发展

5、注重实施，刚弹结合

第二章 规模控制

第 4条 用地规模

本次规划范围为 150802002201001 单元内局部地块，总面

积约 15.87 公顷，全部位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。单元类型为

重点开发单元，主导功能为居住生活类，规划人口约 2800 人。

第三章 用地布局规划

第 5条 规划用地布局

依据《巴彦淖尔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，

本次规划范围位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面积 15.87 公顷，本次

范围内上位规划中，城镇住宅用地 7.34 公顷、城镇村道路用

地 4.05 公顷、公园绿地 3.50 公顷及铁路用地 0.98 公顷。

由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确需调整城镇用地性质，本次规划

中进行用地优化，优化后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约 5.00 顷，公园

绿地约 3.97 公顷，铁路用地约 3.60 公顷，城镇村道路用地约



3

3.30 公顷。（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外有土地权属面积 0.28 公顷

以及正在报批的用地 2.47 公顷纳入规划的铁路用地统一管理）

第四章 道路交通规划

第 6条 城镇道路系统

结合现状用地布局及建设情况，对该单元路网进行了优化，

完善地块内道路系统，规划北侧为城市主干道曙光街，红线宽

度 50 米；西侧为城市主干道晏江路，红线宽度 50 米；东侧为

现状次干道东兴路，红线宽度 30 米。规划区内部保留并优化

现状城市支路东道街的线型，将红线宽度由 20 米调整为 8 米。

同时，现状保留下穿包银高铁的现状道路，以保障高铁南侧村

庄与中心城区的交通联系。

第五章 地块管控要求

第 7条 容积率

本规划中，二类城镇住宅用地（070102）开发强度控制

为:FAR≤2.8；铁路用地（1201）开发强度控制为:FAR≤1.0；

公园绿地（1401）开发强度不做强制性要求。

第 8条 绿地率

本规划中，二类城镇住宅用地（070102）绿地率控制为：

GR≥25%；铁路用地（1201）绿地率控制为：GR≥15%；公园绿

地（1401）绿地率控制为：GR≥65%和 GR≥5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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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条 建筑密度

本规划对建筑密度作以下规定：本规划中建筑密度采用上

限控制，为强制性内容，二类城镇住宅用地（070102）建筑密

度：D≤30%；铁路用地（1201）建筑密度：D≤40%；公园绿地

（1401）建筑密度不做强制性要求。

第 10条 建筑限高

本规划中，二类城镇住宅用地（070102）建筑高度控制：

H≤80 米；铁路用地（1201）建筑高度控制：H≤24 米，构筑

物高度不做强制性要求;公园绿地（1401）建筑高度不做强制

性要求。

第 11条 建筑退线

根据铁路线路安全，以及建筑的性质、高度等条件沿道路

红线后退，拟建建筑退曙光街不小于 10 米，拟建建筑退东兴

路道路红线不小于 10 米；拟建建筑退东道街道路红线不小于

10 米（东道街局部路段与东兴嘉府住宅楼保持现状安全距离，

故退道路红线不小于 4 米。

第六章 附图

1、地块位置示意图

2、土地利用规划图

3、图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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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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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彦津尔市中心城区晏江路东、包银高铁北局部地段
(150802002201001 单元局部〉国土空间详细规划

一一地块位置示意图

内蒙古城市规划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
N 

概况:

本项目位于巴彦漳尔

市中心城区晏江路东、

曙光街南、东兴路西、

包银高铁北局部地段，

所在单元为重点开发单

元，单元编号为

150802002201001 ，主导

功能为居住生活类。

本次规划范围为

150802002201001 单元内

局部地块，总面积为

18.62公顷，其中，城镇

开发边界范围内用地

15.87，城镇开发边界外

用地2. 75公顷。

2026年03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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